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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多层次鼓励职业教育发展，职业教育改革持续推进。近期多层面政策文件，确立未

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。“二十大”报告中提到“统筹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、继续

教育协同创新，推进职普融通、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，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。”

体现国家顶层设计。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（2022—2035

年）》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

见》这个政策文件都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指引。 

⚫ 民办教育再获支持，营利性分类管理有望加速落地。文件中提到“鼓励社会力量提

供多样化教育服务，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，全面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，稳步

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”，针对性对民办教育发展要求进行了阐述，重点提到

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，贵州、广西等省份也于 22年发布登记实施办法，各家高校

在营利性选择上也多有推进。 

⚫ 两办文件更为具体，强化产教融合落地，推动职业教育体系构建。在产教融合方

面，此次强调形成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、市域产教联合体、行业产教融合体，其

中：国家和省级层面，积极探索，制定金融、财政、土地、信用、就业和收入分配

等多方面激励政策；在市一级，依托园区内资源，成立政府、企业、学校、科研机

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，实行实体化运作，嫁接产业需求；行业层面，当地龙头企

业与职业院校，结合产业实际需求推动产教融合。整体来看，我们认为市场化企业

参与到产教融合中是国家层面最为鼓励的方向。 

⚫ 中等职业教育衔接意义大，职业教育升学层次更为清晰。在中职层面，支持优质中

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，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

科教育衔接培养，充分体现义务教育阶段后通过中职衔接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意

义。在职业本科方面，21年文件主要强调发展职业本科，明确招生目标。22年则明

确“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、高职专科为主体、职业本科为牵引”，将升学路径更

为清晰的表明。在职业教育学额增量上，完善职教高考，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

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，优质民办教育公司有望受益。 

 
⚫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、大有可为。顶层设计推动下，职教普教同等地位明确，现代职

业教育体系构建有望形成完整的“中职、高职、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”，多元办

学格局下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成为的重要推手。无论从国家政策和产业特征，社会

力量办学对于职业教育地位浓重，我们整体看好职业教育赛道中的学历和非学历教

育头部公司。建议关注品牌性非学历培训中国东方教育(00667，未评级)、传智教育

(003032，未评级 )、中公教育 (002607，增持 )；产教融合能力突出东软教育

(09616，未评级)、希望教育(01765，买入)；职教教学能力&口碑出众的中教控股

(00839，未评级)、新高教集团(02001，未评级)、中国科培(01890，未评级) 、中汇

集团(00382，未评级)。 

 
 

风险提示 
⚫ 招生指标落地不及预期 

⚫ 公办民办竞争加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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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教板块现金充沛，内生自建性价比高：

——高教行业跟踪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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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教育趋势明确，体系化改革持续推进 

——职业教育行业动态跟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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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媒行业动态跟踪 —— 职业教育趋势明确，体系化改革持续推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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